
— 1 —

三门峡市人民政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三政复决字〔2025〕27号

申请人：韩某。

被申请人：三门峡市生态环境局。

法定代表人：孟繁昌，局长。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200

环罚决字〔2025〕15 号），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向本机关申请

行政复议，请求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本机关于 2025 年 4 月 1

日依法受理，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称：申请人小学未毕业，无专业技能，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首次收购废旧电池，未拆解、未出售，未造成环境污染和

社会危害后果。得知可能存在违规行为后，积极提供相关证据和

信息，全力配合被申请人的执法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且及时改正，未造成

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及时改正的，可不予行

政处罚。”鉴于申请人系初次违法，违法行为持续时长较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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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危害后果较为轻微，且在被申请人指出问题后，能够积极

主动配合调查，申请不予处罚。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

清楚、适用法律准确、程序合法，依法应予维持，具体理由如下：

一、违法事实明确。2024年 9月 24日，被申请人接到举报

后核查发现，申请人自 2024年 7月起，利用三门峡某公司场地，

在未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多次收集、贮存、运输

废旧铅酸蓄电池共计 6.42吨（另 1.45吨属他人所有已另案处理）。

铅酸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HW31含铅废物），其行为违反《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八十条第二款（无证从事危险废物经

营）及第八十一条第二款（未按标准贮存危险废物）的规定。

二、处罚依据充分。根据《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

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六项及第二款，结

合《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该案法定处罚金额为 30.88

万元。经被申请人集体讨论研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第五条第二款“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以及

第六条“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的规定。被申请

人依照法律最低限，对申请人从轻处罚 10 万元，并没收废旧铅

酸蓄电池 6.42 吨。2025 年 1月 21日向申请人下达豫 1200 环罚

告字〔2025〕3号《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并依法送达

申请人，2025年 1月 26日向申请人送达了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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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合法。

三、复议请求不成立。申请人无证收集、贮存、运输危险废

物的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且其行为存在严重环境污染风险

和公共安全隐患，扰乱危险废物回收行业管理，尽管未发生实际

泄漏，但违法行为持续时间较长（自 2024年 7月起）、涉及数

量较大（6.42吨），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

十三条“初次违法、危害轻微”的免罚条件，其要求撤销处罚的复

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

经查：2024年 9月 24日，被申请人接到举报后，对申请人

展开调查。经查实，自 2024 年 7月起，申请人在未办理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利用三门峡某公司场地，多次从事废旧

铅酸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及运输活动，在上述场地查获废旧铅酸

蓄电池共计 6.42吨（另 1.45吨属他人所有已另案处理）。2024

年 10月 24日，被申请人对该案立案查处，并作出《责令改正违

法行为决定书》。2024 年 12 月 24 日，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

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并送达申请人。申请人于 2025年 1月

6日提交陈述、申辩材料。2025年 1月 17日，被申请人召开重

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会议决定对申请人违法行为罚款 10 万元，

并没收其持有的 6.42吨废旧铅酸蓄电池。2025年 1月 26日，被

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申请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

另查，废铅蓄电池属于危险废物（《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归类为 HW31含铅废物，代码为 900-052-31），收集、

贮存、转移、处置过程须符合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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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从事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

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取得许可证。许可

证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第二款规定：“禁止无许可证

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利用、处置的

经营活动。”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无许可证从事收集、

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或者关闭；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

元以下的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

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

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

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

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本案中，

申请人无证收集、贮存废旧蓄电池的违法行为事实清楚。申请人

的上述违法行为持续 3个月、多次收购危险废物总计达 6.42吨，

不属于零星收购；危险废物本身具有重金属泄漏风险，其长期堆

放、贮存已构成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隐患，且扰乱了正常的危险

废物收集、贮存管理秩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三十三条“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规定。被申请人依据《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



— 5 —

款第六项及第二款，并结合《河南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对申请人的处罚金额为 30.88万元。但鉴于申请人积极配合调查，

且未拆解电池导致泄漏，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

罚法》处罚与教育结合原则，决定从轻处罚，已综合考虑申请人

未拆解电池、未发生泄漏、配合整改等因素，按法定最低限处罚，

处罚内容适当。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立案、调查、罚前告知等程

序，申请人提出陈述申辩后，经研究决定不予采纳，告知申请人

并说明了理由。经法制审核及集体讨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

程序合法。

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案涉行政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豫 1200 环罚决字

〔2025〕15号）。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 6月 3日


